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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校发字[2018]5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
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已经 2018 年 1 月 8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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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实施办法
（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管理，合理控制工程造

价，确保建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

程管理审计的意见》（教财〔2016〕11 号）、《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

设管理办法》（教发〔2017〕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是指在建设工程开工前

对建设标准、投资计划、设计概算等阶段进行的评审工作。建设工程

项目每一阶段在进行申报审批前，需要进行建设工程投资评审。

第三条 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的目的是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功

能需求的前提下，加强造价管理，以投资计划控制设计概算，以设计

概算控制施工预算。

第四条 学校成立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小组（以下简称投资评审小

组），负责投资评审工作。组长由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协管）

财务、基建、后勤、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发

展规划处、财务处、基建处、后勤管理处、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审

计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专家组成。投资评审小组办公室设在审

计处，负责投资评审日常事务工作。

第五条 投资评审小组评审会议原则上由组长主持，也可由组长

委托副组长主持召开。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资金来源的新建、扩建、改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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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万元（含）以上的基建工程和修缮工程项目（应急修缮项目除外）。

各类建设工程应确保建设资金来源可靠，建设资金来源未落实的项

目，应待资金落实后再行组织建设。

二、投资评审内容

第七条 基建工程投资评审主要内容包括立项评审、投资计划评

审、设计概算评审等。

（一）立项评审。重点评审建设工程的规模、功能需求、建设标

准等内容。基建工程管理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立项评审报告并

进行汇报，同时投资评审小组要对以下资料进行评审：

1.学校决策会议纪要；

2.校园规划；

3.项目建议书，主要包括项目概况、建设依据和必要性、投资估

算、效益分析等内容；

4.其他需要评审的资料。

（二）投资计划评审。重点评审投资估算等内容。基建工程管理

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投资计划评审报告并进行汇报，同时投资

评审小组要对以下资料进行评审：

1.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编制单位资质文件；

2.城乡规划、用地、环评等批复文件，以及节能评估材料；

3.资金筹措证明；

4.其他需要评审的资料。

（三）设计概算评审。重点评审初步设计及概算、资金落实情况

等内容。基建工程管理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设计概算评审报告

并进行汇报，同时投资评审小组要对以下资料进行评审：

1.初步设计及概算，主要包括设计总说明、总平面图、各专业计

算书及设计图纸、工程概算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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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

3.其他需要评审的资料。

第八条 修缮工程投资评审主要内容包括立项评审、投资计划评

审、设计概算评审等。

（一）立项评审。重点评审修缮工程的规模、功能需求、建设标

准等内容。修缮工程管理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立项评审报告并

进行汇报，同时投资评审小组要对以下资料进行评审：

1.学校决策会议纪要；

2.项目建议书，主要包括项目概况、修缮依据和必要性、投资估

算、效益分析等内容；

3.其他需要评审的资料。

（二）投资计划评审。重点评审投资估算等内容。修缮工程管理

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投资计划评审报告并进行汇报。

（三）设计概算评审。重点评审初步设计及概算、资金落实情况

等内容。修缮工程管理部门应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交设计概算评审报告

并进行汇报，同时投资评审小组要对以下资料进行评审：

1.初步设计，主要包括设计总说明、各专业计算书及设计图纸等；

2.工程项目预算书，主要包括项目支出明细预算、测算依据及说

明等；

3.其他需要评审的资料。

三、投资评审程序

第九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在完成立项申请、投资计划、设计概算

后，按阶段分别向投资评审小组提请评审。

（一）投资评审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工程管理部门提交的资料进行

初审，对资料不完整或所提供资料不符合评审工作要求的，负责协调

退回并要求进一步补充完善，待评审资料提供完整后，报投资评审小



5

组。

（二）投资评审小组对符合评审要求的项目进行会议评审，工程

管理部门在各阶段评审会上进行汇报，投资评审小组据此提出评审意

见。对未通过评审的，由工程管理部门继续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三）工程管理部门在每一阶段评审通过后，按阶段分别报学校

审批。

四、责任追究

第十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积极配合投资评审小组开展工作，及时

向投资评审小组提供评审工作所需相关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对故意规避评审或者提供不实评审资料的工程管理

部门，投资评审小组将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追究相

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五、附则

第十二条 学校所属独立法人单位的建设工程项目，参照本办法

自行组织投资评审。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小组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